
農 業 部 法 律 案 預 告 前 及 報 院 前 之 法 制 作 業 及 控 管 流 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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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

 

 

預告結束 

 

 

 

 

草 

 

 

 

擬 

 

 

 

  

不預告 

研擬作用法法律草案 
徵詢及蒐集關係者意見，法案成熟可行時 

(必要時，應諮詢專家學者或召開研討會、公聽會) 

 

涉及貿易、投資 

或智慧財產權 

否 是

通報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 

(填具「爭議法律草案預告前通報單」，併檢附預告草案) 

預告60日※ 

無須預告 

※： 
1.預告日數原則為60日。 
2.預告日數例外情形 
(1)情況急迫，得免預告。 
(2)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另定較短期

間，並應於預告時，一併敘明理
由： 

○1為遵行國際條約、協定或國際組
織之決議、為維護公共利益之必
要、為避免發生安全、衛生或環
境保護等緊急問題，有儘速施行
之必要。 

○2法規內容係授予民眾利益或對民
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。 

○3單純文字修正。 
○4配合其他法規修正或廢止。 
○5與貿易、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
且已依法踐行諮商利害關係人意
見之程序。 

○6其他為配合重大政策經主管機關
審認有必要之情形。 

  
(尚待行政院最後決定) 

涉及社會關注重要議題、

人民自由權利之重大限制 

 
否 是 

行政院核復 

暫緩處理 

是 

法規會審查 

提主管會報討論 

通報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 

(填具「重大或具時效性法律草案報院前通報單」，併檢附法律草案) 

法律草案函報行政院 

 

涉及人民權益攸關重大事

項、推動之時效性或其他

社會關注重要議題 

 

否 

行政院核復 

1.仍須研議或修正後再行報院 

2.應辦理預告後再行報院 

3.暫緩處理 

 

擬辦理預告 

可辦理預告 

  業務單位認涉及重大政策變動 

有徵詢外界意見需求 

陳報是否辦理預告 

民眾就草案內容表示意見者，

應以適當方式回應，並列明於

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

表」 

同意 

是 否 


